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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 ：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22-014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 假 记 载 、误 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总数为 150,525,773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3 月 8 日；
3、 本次配股上市后公司 A 股股本总数变更为 1,215,725,773 股。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三

环”、“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本次配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
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22 年 2 月 11 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
资者提供有关本行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中科

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3 号）文件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本次配股配售的 150,525,773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22 年 3

月 8 日起上市流通。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22 年 3 月 8 日
3、股票简称：中科三环
4、股票代码：000970
5、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1,065,200,000 股
6、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525,773 股
7、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1,215,725,773 股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9、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Beijing Zhong Ke San Huan High-Tech Co., Ltd.

股票简称 中科三环
股票代码 000970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65,200,000 元（发行前），人民币 1,215,725,773 元 （发行后 ）
法定代表人 王震西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27 层
邮政编码 100190
公司网址 www.san-huan.com.cn
电子邮箱 security@san-huan.com.cn
联系电话 010-62656017
联系传真 010-62670793

经营范围

钕铁硼永磁材料及其他新型材料 、各种稀土永磁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 ，生产以及技术咨询 、服
务；工业自动化系统 ，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 ，生产 ；销售自产产品 ；普通货运 。 （该企业
2006 年 05 月 18 日前为内资企业 ，于 2006 年 05 月 18 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普通货运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量（股 ） 发行后持股数量（股 ）

王震西 董事长 370,489 426,063
胡伯平 执行董事长 327,066 376,126
李 凌 副董事长 130,000 149,500
张 玮 监事会主席 150,000 172,500
赵玉刚 监事 130,000 149,500
刘英民 监事 47,500 54,625
马 健 总裁 280,000 322,000
赵寅鹏 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裁 270,020 310,523
饶晓雷 高级副总裁 270,000 310,500
李大军 高级副总裁 170,000 195,500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
本次配股前，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 246,853,27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7%。 本次配股后， 三环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3,881,2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5%。 三环控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7 年 5 月 30 日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27 层平层东 01 区（实际 23 层）
法人代表人：张玮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开发后的

产品及工业自动化系统、电子元器件；人力资源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股东构成：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84.00%的出资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持
有 16%的出资额。

2、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本次配股前，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配股后，国科控股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2 年 4 月 12 日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4 层 1412
法人代表人：索继栓
注册资本：506,703.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经营；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新技

术项目的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推广培训；技术中介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东构成：中国科学院持有 100.00%的出资额。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科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2001]137 号），中国科学院于 2002 年成立国科控股，成为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办企业清晰的产权
关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四）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数量（股 ）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 - - - -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1,065,200,000 100.00% 150,525,773 1,215,725,773 100.00%
股份总数 1,065,200,000 100.00% 150,525,773 1,215,725,773 100.00%

（五）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215,725,773 股。 截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公司前十名

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 283,881,263 23.35%
2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 47,952,354 3.94%
3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40,231,812 3.31%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32,793 1.65%
5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2,540,750 1.03%
6 中科实业集团 (控股 )有限公司 11,499,886 0.95%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维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晟维睿远私募基金 10,051,522 0.83%

8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信息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14,790 0.62%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50,879 0.56%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533,669 0.54%

合 计 447,089,718 36.78%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实际配售 150,525,773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159,780,000 股的 94.21%，

其中本次配股上市可流通股数为 150,525,773 股；
2、发行价格：4.50 元 / 股；
3、发行方式：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
4、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2 月 15 日（R 日），配股缴款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R+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2 日（R+5 日）；
5、发行对象：截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科三环全体股东；
6、募集资金总额：677,365,978.50 元；

7、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11,577,624.56 元（不含增值税，
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律师费用、专项审计费用、发行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用和印花税），每股发
行费用为人民币 0.08 元（按发行费用总额除以本次配股新增股份总额计算）；

8、募集资金净额：665,788,353.94 元；
9、募集资金验资情况：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099 号）；

10、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49 元 / 股（按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
末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
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17 元 / 股（按公司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2、控股股东承诺认购履行情况：截至本次配股认购缴款结束日（2022 年 2 月 22 日，R+5
日）， 公司控股股东三环控股认购 37,027,991 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159,780,000 股的
23.17%，公司控股股东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上市保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卢峥、王培华
项目协办人：李卓
项目经办人员：崔敏捷、王伊、刘源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 真：021-68826800
（二）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上市

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
中科三环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配股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北
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七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之上市保荐书

声 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及其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

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诚实守
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
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203 号文件核准，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中科三环”）以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1,065,2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1.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配股”或“本次发行”）。 中科三环
本次配股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22 年 2 月 22 日完成认购缴款， 并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完成验资。

国金证券作为中科三环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认为中科三环本次配股并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本次配股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Zhong� Ke� San� Huan� High-Tech� Co.,� Ltd.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 27 层
成立日期：1999 年 7 月 23 日
邮政编码：100190
电话号码：010-62656017
传真号码：010-62670793
发行人网址：www.san-huan.com.cn
电子信箱：security@san-huan.com.cn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科三环
股票代码：000970
经营范围：钕铁硼永磁材料及其他新型材料、各种稀土永磁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以

及技术咨询、服务；工业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普通
货运。（该企业 2006 年 05 月 18 日前为内资企业，于 2006 年 05 月 18 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普通货运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二）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高性能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以烧结钕铁硼

磁材和粘结钕铁硼磁材为主要产品。
钕铁硼作为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由于其磁材特性和性价比较传统永磁材料更为优异，因

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烧结钕铁硼磁材为代表的全球稀土永磁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目前已
发展成为稀土永磁材料中产能最高、应用最广的产业。

发行人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优越的产品性能以及良好的行业口碑，产品已广泛应用
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节能电机、音箱器材、VCM 及其他工业电机等下游应用领
域。

（三）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计 799,356.24 709,249.19 646,724.69 629,265.73
负债合计 242,344.37 161,422.16 108,285.24 105,171.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470,222.97 463,878.90 457,456.45 445,376.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7,011.86 547,827.02 538,439.44 524,093.7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9,296.69 465,210.82 403,451.16 416,454.14
营业利润 17,155.22 21,698.44 33,229.20 40,041.49
利润总额 18,646.90 21,251.26 33,249.62 39,895.50
净利润 14,148.75 15,670.09 24,514.66 29,781.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1,542.56 12,932.21 20,100.58 24,828.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338.76 11,026.75 16,703.01 23,937.41

3、合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26 15,560.64 52,914.77 21,392.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79.62 -25,881.84 39,838.35 -49,530.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25.71 -448.84 -11,617.28 -776.5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92.60 -3,203.84 -875.06 825.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392.23 -13,973.88 80,260.78 -28,088.68

4、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倍） 2.64 3.38 4.53 4.57
速动比率（倍） 1.67 2.40 3.14 3.1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25.18% 18.56% 18.91% 18.36%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13 3.14 3.39 3.56
存货周转率（次/年） 2.54 2.68 2.22 2.18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2.00% 1.78% 1.89% 1.3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 26,301.53 35,129.82 46,530.30 51,422.78
利息保障倍数 （倍） 26.56 26.13 30.23 62.34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元） -0.03 0.15 0.50 0.2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0.10 -0.13 0.75 -0.26

注 1：上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应收账款期初账面余额）÷

2）；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6、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
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无形资产摊销增

加＋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增加；
8、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支出；
9、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份总额；
10、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份总额。
注 2：2021 年 1-6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已年化处理。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2021 年 1-6 月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6 0.11 0.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1.99 0.09 0.09

报告期利润

2020 年度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80 0.12 0.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39 0.10 0.10

报告期利润

2019 年度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45 0.19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69 0.16 0.16

报告期利润

2018 年度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67 0.23 0.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5.47 0.22 0.22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P0/（E0＋NP÷2＋Ei×Mi÷M0–Ej×Mj÷M0±Ek×Mk÷

M0）
其中：P0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
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 为报
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
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
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 为发生其
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2、基本每股收益 =P0÷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
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
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

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二、本次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的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前总股本为 1,065,200,000 股 ， 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150,525,77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15,725,773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3 号）文件核准。
2、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1.00 元。
4、配股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R 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的发行人总股本 1,065,200,000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售 1.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本次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159,780,000 股，实际配售股数 150,525,773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
份总数的 94.21%。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6、发行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4.50 元 / 股。
7、发行对象：截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科三环全体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
司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已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其可配售的股份。

8、承销方式：代销。
9、募集资金数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7,736.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157.76 万元

（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6,578.84 万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律师费用、
专项审计费用、发行登记费、信息披露费用和印花税。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宁波科宁达工业
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磁性材料机加工项目、宁波科宁达日
丰磁材有限公司磁性材料电镀园区项目和年产 5,0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建设项目（一
期）。

1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099 号）。

12、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49 元 / 股（按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
末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
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13、发行后每股收益：0.17 元 / 股（按公司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股份的上市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将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

市公告书》披露后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安排上市。
三、本次股票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条件
中科三环本次配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上市要求：
1、发行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发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已聘请国金证券作为保荐机构；
3、本次配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203 号文件核准，并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

完成配股发行工作；
4、 本次配股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额为 1,215,725,773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215,725,773 股；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公司已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

条件。
四、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的情形；
2、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形；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

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的情形；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的意见依据充分合

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

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

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

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得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
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 、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 ，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
项，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
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 ，持续关注
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表决程序 、回避情形等工作
规则；2、 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保
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
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 ，
立即书面通知保荐机构 ，并将相关资料 、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 、交易
所的其他文件送保荐机构查阅。

5、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 ，对发行人
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1、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况 ，督
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
保前 ，提前告知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 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根据有关规定 ，对发行人
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 ， 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
据。

（四）其他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七、保荐人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卢峥、王培华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八、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发行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配股新增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北京中
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保荐代表人 ：卢 峥 王培华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7 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专项授权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兹授权我公司保荐代表人 卢峥 和 王培华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

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督管理规定，具体负责我公司担任保荐机构的北京中科三
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各项保荐工作。 同时指
定 李卓 作为项目协办人，协助上述两名保荐代表人做好本项目的各项保荐工作。

保荐代表人卢峥，具有 10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恒铭达（002947）、同和
药业（300636）IPO 项目；恒铭达（002947）、三湘印象（000863）、永利股份（300230）再融资项目；
浙文互联（600986）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广联达（002410）公司债项目；益立胶囊（832174）、博迅医
疗（836504）和博安达（831630）新三板挂牌项目。

保荐代表人王培华，具有 13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先后主持或参与恒铭达（002947）、易尚
展示（002751）、立方数科（300344）IPO 项目 ；恒铭达（002947）、佐力药业（300181）、三湘印象
（000863）、江特电机（002176）再融资项目；ST 商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辽国际股权分置改革
及收购项目。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冉云认为本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业务
监管有关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同意推荐 卢峥 和 王培华 担任本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上
述两人近三年内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冉云以及保荐代表人 卢峥 、 王培华 承诺： 对相关事项的真实、准
确、完整性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专项授权书之出具仅为指定我公司保荐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
配售股份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和项目协办人，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如果我公司根据实
际情况对上述保荐代表人或项目协办人做出调整，并重新出具相应的专项授权书的，则本专项
授权书自新的专项授权书出具之日自动失效。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冉 云
保荐代表人签字 ：卢 峥 王培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7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二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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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11,598 股，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

称“公司”或“供销大集”）股份总数的 0.003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0 日。
3、公司仍有部分股份因未及时完成证券账户的登记工作不能流通，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

理完成证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 5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流通
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2006 年 3 月 6 日，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 年 3 月 14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 诺 及 追 加 承 诺 的 履
行情况

1 陕西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的最低承诺，即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严格履行

注：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0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711,5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3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数（股）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1 陕西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711,598 711,598 0.0037% 0
合 计 711,598 711,598 0.0037% 0

注： 截至本公告日，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 3,982,034,239 股，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
15,181,743,096 股，公司总股本 19,163,777,335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82,034,239 20.78% -711,598 3,981,322,641 20.7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181,743,096 79.22% 711,598 15,182,454,694 79.22%

三、股份总数 19,163,777,335 100.00% 0 19,163,777,335 100.00%

2、有限售条件股份情况说明
本 次 变 动 前 股
数（股 ）

本 次 变 动 后 股
数（股 ） 限售到期日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 公司认 购 2015
年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承诺导致的
限售

113,043,478 113,043,478
自本次股票上市之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 ）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限售期届满股东尚未
申请办理该等股份解除限售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等 22 家交
易对方认购西安民生 2016 年重 组
非公开发行股份承诺导致的限售

2,924,969,096 2,924,969,096
自本次股票上市之日 （2016 年 9 月 27 日 ）
起 60 个月内不转让 , 限售期届满股东尚未
申请办理该等股份解除限售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5 家交易
对方认购西安民生 2016 年重 组非
公开发行股份承诺导致的限售

935,311,903 935,311,903
自本次股票上市之日 （2016 年 9 月 27 日 ）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限售期届满有 4 家股
东尚未申请办理该等股份解除限售

未完成证券账户规范登记导致的限
售 8,698,760 7,987,162 依股东完成证券账户规范登记而定

董监高持股锁定股 11,002 11,002 按深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监高持股管理相关
规则办理

合 计 3,982,034,239 3,981,322,641

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理证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联系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 103� 号；联系部门：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咨询电话：029-87481871；传真号码：029-87481871。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 限前已 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沿革

数量（股 ）
占股改 实施
日总股 本比
例

数 量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数量（股 ） 占 本 次 申 请 日

总股本比例

1 陕西通信实业
有限公司 223,080 0.0825% 0 0.0000% 711,598 0.0037%

2021 年 12 月
30 日 供 销 大 集
实 施 重 整 计 划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股本 ，持股增
加 至 711,598
股。

合计 223,080 0.0825% 0 0.0000% 711,598 0.0037%
注： 公司股改实施日总股本为 270,347,072 股。 公司本次申请日总股本为 19,163,777,335

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
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

该次解限股份时
总股本（股 ）

该 次 解 限 股 份 占 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第 1 次 6 2,434,033 270,347,072 0.9003%

第 2 次 17 5,808,877 270,347,072 2.1487%

第 3 次 6 302,016 270,347,072 0.1117%

第 4 次 3 51,480 270,347,072 0.0190%

第 5 次 4 137,280 270,347,072 0.0508%

第 6 次 3 265,980 270,347,072 0.0984%

第 7 次 3 394,680 304,311,834 0.1297%

第 8 次 2010 年 10 月 27 日 4 102,960 304,311,834 0.0338%

第 9 次 3 51,873,798 304,311,834 17.0463%

第 10 次 7 309,917 304,311,834 0.1018%

第 11 次 2012 年 6 月 27 日 2 68,640 304,311,834 0.0226%

第 12 次 2013 年 12 月 18 日 2 51,480 473,311,834 0.0109%

第 13 次 2014 年 12 月 23 日 2 188,760 473,311,834 0.0399%
第 14 次 2016 年 11 月 17 日 2 141,570 6,007,828,231 0.0024%
第 15 次 2018 年 8 月 6 日 1 343,200 6,007,828,231 0.0057%
第 16 次 2018 年 9 月 27 日 2 68,640 6,007,828,231 0.0011%
第 17 次 2021 年 2 月 9 日 3 56,628 5,982,004,024 0.0009%
合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 62,599,939

注： 上述 17 次和本次解除限售均为因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满足条件后办理的解除限售。 除
此之外，其他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刊 登 解 除 限 售 的 提 示 性
公告日期

该 次 解 限 涉
及 的 股 东 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

该 次 解 限 股 份 时
总股本（股 ）

该次解 限股份 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第 1 次 2013 年 9 月 27 日 2 68,800,000 473,311,834 14.5359%
第 2 次 2015 年 9 月 24 日 1 100,200,000 752,926,271 13.3081%
第 3 次 2016 年 8 月 23 日 3 83,962,264 752,926,271 11.1515%
第 4 次 2017 年 6 月 16 日 1 82,608,695 6,007,828,231 1.3750%
第 5 次 2017 年 8 月 18 日 1 33,964,762 6,007,828,231 0.5653%
第 6 次 2017 年 9 月 29 日 10 1,251,638,687 6,007,828,231 20.8335%
第 7 次 2019 年 10 月 8 日 1 117,158,067 6,007,828,231 1.9501%
合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 1,738,332,47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为本次公司解除股份限售出具

如下结论性意见：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的限售期限原截至日为 2007 年

3 月 13 日（含该日），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股东持有的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的
条件已经满足。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否；
2、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876�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2-012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
品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品种，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滚存使用。独立董
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8 日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1 年 12 月 01 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2,000 万元购买“2021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十一期产品 459”,产品起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01 日，到期日为 2022 年 03 月 01 日。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12,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94.50
万元。 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 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光大银

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2,000 万元购买“2022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三期产品 86”,具体情况如下：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

种类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 净 年
化收益率

产 品
期限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深 圳
华强支行

2022 年挂钩 汇率
对公结 构性存 款
定制第三 期产品
86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000 3.05% 90 天 2022.03.04 2022.06.04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及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本着审慎原则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投资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

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的风险。

（二）公司针对投资风险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筛选投资对象，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
易，只能购买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品种，
不得与非正规机构进行交易。 交易必须以公司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
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

应当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

的风险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具体情况如

下（含本次公告所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 品 种

类
产 品 类
型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产品期限 是 否 赎

回
投 资 收 益
（万元 ）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9014 期
人 民 币 对 公 结
构性存款 （90 天
网点专属）

结构
性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8,000 1.15% -
3.00%

90 天
2020.12.16 -
2021.03.16

是 56.00

2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一
期产品 54

结构
性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5,000 1.10% -
2.95%

120 天
2021.01.06 -
2021.05.06

是 47.50

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明城支行

“ 汇 利 丰 ”2021
年 第 4255 期 对
公 定 制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结构
性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7,000 3.10%
85 天
2021.02.25 -
2021.05.21

是 50.53

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9014 期
人 民 币 对 公 结
构性存款 （90 天
网点专属）

结构
性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8,000 3.35%
90 天
2021.03.22 -
2021.06.20

是 67.00

5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20,000 3.30%
274 天
2021.03.25 -
2021.12.24

是 495.45

6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四
期产品 584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0 3.30%
90 天
2021.05.06 -
2021.08.06

是 41.25

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明城支行

“ 汇 利 丰 ”2021
年第 5211 期对
公 定 制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7,000 3.10%
96 天
2021.06.04 -
2021.09.08

是 57.07

8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183 期
（3 个月看 涨网
点专属 ）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8,000 3.20% -
3.40%

91 天
2021.06.25 -
2021.09.24

是 64.00

9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八
期产品 66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0 3.30%
90 天
2021.08.06 -
2021.11.06

是 41.33

1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435 期
（3 个月网 点专
属 B 款）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8,000 3.20% -
3.40%

91 天
2021.10.15 -
2022.01.14

是 64.00

11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十
期产品 240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7,000 3.10%
42 天
2021.10.19 -
2021.11.30

是 24.71

12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十
一期产品 101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0 2.51%
22 天
2021.11.08 -
2021.11.30

是 7.67

13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十
一期产品 459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7,000 3.15%
90 天
2021.12.01 -
2022.03.01

是 55.12

14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1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十
一期产品 459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0 3.15%
90 天
2021.12.01 -
2022.03.01

是 39.38

15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欧元/美元固定
日 观 察 区 间 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20,000 3.40%
182 天
2021.12.27 -
2022.06.27

否 --

16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2JG3040 期
（3 个月网 点专
属 B 款）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8,000 3.15%
90 天
2022.01.19 -
2022.04.19

否 --

17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2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三
期产品 86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7,000 3.05%
90 天
2022.03.04 -
2022.06.04

否 --

18 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华强支行

2022 年 挂 钩 汇
率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三
期产品 86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0 3.05%
90 天
2022.03.04 -
2022.06.04

否 --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合计为 4

亿元（含本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的额度。
六、备查文件
1、 中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
2、 中国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
3、 中国光大银行权利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3 月 07 日


